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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委托贷款对象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

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 2000 万元 

委托贷款用途：补充流动资金 

委托贷款期限：12个月 

贷款利息：贷款年利率为6.5% 

贷款付息方式：一次性还本按约定付息 

贷款担保方式：信用 

一、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1、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崇明房地产公司”）拟

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明县支行向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

司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通公司”）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2000 万元。

委托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，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6.5%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9 日上午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33 次会议，公司



 

6 名董事会成员全部出席了会议和 3 名监事、有关高管列席了会议，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亚通股份有

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。 

二、借款人基本情况  

公司名称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51764064 元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崇明县八一路 1 号 

法人代表：张忠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：为房地产开发经营，金属材料、

机械设备、汽车零配件、化工产品（除危险化学品、易制毒化学品、

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炸用品）、建筑装饰材料、木材、家

具、五金交电、百货的批发零售。【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

可证件经营】等。 

三、委托贷款主要内容 

1、 委托贷款金额：人民币 2000 万元 

2、 委托贷款资金用途：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

通公司”）补充流动资金。 

3、 委托贷款期限：12 个月（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、委托贷款

发放之日起计算） 

4、 委托贷款年利率：6.5% 

5、 协议生效条件和时间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合同自签



 

订之日起生效。 

6、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（1）、委托贷款的目的： 

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发放委托

贷款，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委托贷款后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补充

流动资金。 

（2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上海亚通股份

有限公司贷款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满足公司生产的需求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委托贷款合同 

 

 

 

 

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 月 9 日 

 


